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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主营业务收入

1,308,859,957.78 1,033,923,016.84 1,036,959,614.03

减

：

主营业务成本

1,090,139,143.27 912,440,860.47 904,663,820.9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549,362.13 2,378,579.10 2,823,297.38

二

、

主营业务利润

216,171,452.38 119,103,577.27 129,472,495.69

加

：

其他业务利润

3,065,933.81 207,623.46 3,326,547.63

减

：

营业费用

41,684,027.88 33,270,850.41 37,655,201.28

管理费用

27,504,383.96 30,403,729.76 25,175,790.16

财务费用

55,447,202.25 43,081,462.13 55,743,089.62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94,601,772.10 12,555,158.43 14,224,962.26

加

：

投资收益

19,103,203.98 568,143.01 952,514.55

营业外收入

6,218,207.49 5,258,646.99 6,500,967.02

减

：

营业外支出

2,454,911.29 1,730,507.99 957,032.83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17,468,272.28 16,651,440.44 20,721,411.00

减

：

所得税费用

22,644,199.40 4,480,181.92 5,648,156.85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

“

-

”

填列

）

94,824,072.88 12,171,258.52 15,073,254.15

减

：

少数股东损益

5,503,908.19 3,253,465.73 3,252,181.6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52,799,291.57 1,153,298,917.11 1,143,070,626.47

收到的税费返还

4,227,441.83 4,799,891.88 12,407,780.63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4,357,166.67 11,898,210.21 11,303,299.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91,383,900.07 1,169,997,019.20 1,166,781,706.80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81,035,837.94 1,265,858,058.19 1,027,612,859.4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323,414.68 35,625,114.54 36,253,400.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462,195.25 21,879,818.92 32,312,179.1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695,718.77 112,269,725.71 15,616,12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小计

1,325,517,166.64 1,435,632,717.36 1,111,794,56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866,733.43 -265,635,698.16 54,987,145.75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1,686,187.19 373,972,358.27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754,356.16 165,843.77 952,514.55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

的现金净额

1,400.00 120.00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441,943.35 374,138,322.04 952,514.55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16,444,512.50 30,760,221.82 39,942,914.34

投资支付的现金

89,000,001.00 372,520,000.00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5,444,513.50 403,280,221.82 39,942,914.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002,570.15 -29,141,899.78 -38,990,399.79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

金

- -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524,500,000.00 573,400,000.00 1,475,8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140,000.00 137,416.22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76,640,000.00 573,537,416.22 1,475,8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588,710,000.00 441,690,000.00 1,385,800,000.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5,067,429.16 32,426,124.62 41,807,317.22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80,564.00 120,00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5,057,993.16 474,236,124.62 1,427,607,317.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17,993.16 99,301,291.60 48,192,682.79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4,446,170.12 -195,476,306.34 64,189,428.75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

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

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虞文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15�年5�月 27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

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胡 玥 梅海滢

业务部分负责人： 叶海钢

内核负责人： 李秀敏

法定代表人： 陶永泽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5�月 27�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收购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文件；

4、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5、银行出具的《出资意向函》；

6、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方在报告日前24个月未发生交易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8、停牌日前6个月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的相关承诺；

10、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并且符合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2012年、2013年财务报表及2014年审计报告；

12、《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其他文件；

13、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地点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此外，投资者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法定代表人：虞文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15� �年 5� �月 27�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潍坊市

股票简称

*ST

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浙江省乐清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 个 以 上 上 市 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

无

持股数量

：

无

持股比例

：

无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

200,000,000

股 变动比例

：

23.15%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

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文品

签署日期： 2015� �年 5�月 27� �日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海龙

股票代码：0006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中服大厦1301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5年5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

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更事宜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恒天海龙

、

*ST

海龙

、

上市公司 指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兴乐集团 指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 指 中国恒天协议转让持有的恒天海龙

23.15%

股份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中国恒天

、

兴乐集团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签订的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兴

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海涛

注册资本

325,721.25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100000000008889

组织机构代码

10000888-6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100008886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

、

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生产

、

销售

；

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咨询

；

纺织品

、

纺织原辅材料

、

化

工材料

、

木材

、

服装材料

、

汽车配件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土产畜产品

、

纺

织服装

、

轻工业品

、

五金产品

、

化工产品

、

运输工具

、

机械进出口业务

（

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的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

）；

经

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以上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

）；

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会

；

主办境内外经济技

术展览

；

汽车

（

货车

）

制造及技术研究

；

农副产品

、

燃料油

、

金属矿石

、

非

金属矿

（

特许经营除外

）

的销售

。

经营期限 长期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务院国资委

：

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中服大厦

1301

邮政编码

100020

联系电话

010-6583804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拥有境外

永久居留权

1

张杰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2

刘海涛 男 董事

、

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3

荆新保 男 董事

、

总经济师 中国 北京 无

4

叶惠成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5

郭国荣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6

祁泽瑞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7

赵小刚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8

荆新保 男 董事

、

总经济师 中国 北京 无

9

颜甫全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10

孙力实 女 纪委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11

叶茂新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12

刘红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13

胡克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14

李晓红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15

王东兴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无

16

刘洁伯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17

赵福明 男 总法律顾问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

下：

1、中国恒天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666）238,207,179股股份，占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33.83%。

2、中国恒天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纺织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900953）195,090,486股股份，占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30.48%� 。

3、中国恒天持有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7）138,354,055股，占恒天天鹅股份有限

公司总股本18.27%。

4、 中国恒天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立信工业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HK0641）

307,704,070股，占立信工业有限公司总股本55.80%。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人权益变动目的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精神、以及

纺织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和中国恒天战略发展规划，中国恒天在业务结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上有

待进一步优化。 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进有退”的原则，中国恒天从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有

序退出，特别是加快对连续亏损的企业和业务的退出，推动集团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主业和核

心业务聚焦，向龙头和优势企业集聚，向优秀管理团队倾斜。中国恒天通过转让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方式退

出恒天海龙，逐步淘汰传统粘胶纤维产品和产能，集中力量发展新型纤维业务，推动资本结构和业务结构

调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恒天海龙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中国恒天未来12个月内无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恒天海龙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天海龙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中国恒天现持有恒天海龙25,717.8941万股股份（约占恒天海龙总股本的29.77%）。中国恒天拟协议

转让持有的20,000万股恒天海龙股份（约占恒天海龙总股本的23.15%），转让完成后，中国恒天将继续

持有恒天海龙5,717.8941万股股份（约占恒天海龙总股本的6.62%）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主体及时间

2015年5月26日，中国恒天与兴乐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对协议各方的权利义

务作出了明确约定。

（二）转让标的

中国恒天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00,000,000股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转让予兴乐集团。

（三）股份转让价格及总价款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19元/股，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

038,000,000元。

（四）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兴乐集团应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30%， 共计人民币311,

400,000元，兴乐集团已支付的缔约保证金25,000,000元可以用于冲抵上述款项。

在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批复同意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兴乐

集团应支付完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70%，共计人民币726,600,000元。

（五）股份的交割

中国恒天在收到兴乐集团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款后， 各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目标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中国恒天应配合将目标股份顺

利过户予兴乐集团。

（六）中国恒天的陈述与保证

中国恒天保证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除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外，中国恒天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取得了全部必须的批准、同意和授权；

中国恒天对目标股份拥有真实完整的所有权，未在目标股份上设置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且无任何

第三人对其转让之目标股份主张任何权利；

中国恒天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协助兴乐集团完成目标股份过户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手续。

（七）兴乐集团的陈述与保证

兴乐集团保证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取得了全部必须的批准、

同意和授权；

兴乐集团保证其已具备上市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发布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

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所规定的“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

资格条件”规定的各项条件以及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受让本协议项下的股份、收购上市公司以

及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所应具备的各项条件；

兴乐集团保证就本次股份转让向中国恒天、上市公司提交的资料、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隐

瞒或遗漏重要信息的情形；

兴乐集团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协助中国恒天完成目标股份过户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手续；

兴乐集团承诺自目标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12个

月内，不会转让目标股份；

兴乐集团承诺截至上述股份登记过户之日，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若因兴乐集团违

反承诺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后兴乐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30%， 兴乐集团将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若该情形出现，则本次股份转让不得实施，兴乐集团将就因此对中国恒天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全额承

担赔偿责任。

（八）税费和费用承担

双方各自承担其根据本协议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律师、审计

师、证券公司的费用；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国家未做规定的按照公平

合理原则各自承担。

（九）协议的生效、修改、补充和解除

本协议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之日 (以相关批复文件的签发日期为准) �起生

效；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如因与适用于本协议的法律、法规相抵触而无效时，该条款应当从本协议中取消。

但是该条款的无效应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及本协议的整体效力。双方应当协商订立新的条款或

协商处理由于该条款无效带来的后果；

经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三、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5月25日，中国恒天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议案。

四、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的最终批准。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恒天海龙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海涛

签署日期 ：2015年5月26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中国恒天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中国恒天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股份转让协议》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更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潍坊

股票简称

*ST

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名

称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 股 份 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为上市公司 第 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披

露 前拥有权益 的 股

份数量 及占上 市 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

257,178,941

股

持股比例

：

29.77%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 披露义务人 拥 有

权益的 股份数 量 及

变动比例

持股种类

：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

57,178,941

股

变动数量

：

200,000,000

股

变动比例

: 23.15%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拟于未来

12

个 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 买卖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 实 际 控

制 人减持时是 否 存

在侵害 上市公 司 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 实 际 控

制 人减持时是 否 存

在未清 偿其对 公 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 动 是 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中国恒天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

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目前已上报国务院国资委

，

尚未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海涛

签署日期 ：2015年5月26日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〇一五年五月

第一节 释义

本核查意见

、

核查意见 指

《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华创证券

、

本财务顾问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恒天海龙

、

上市公司 指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000677

。

兴乐集团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恒天 指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

兴乐电缆 指 兴乐电缆有限公司

。

吉隆宝公司 指 江苏吉隆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兴乐集团与中国恒天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签订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约定兴乐集团

以

5.19

元

/

股的价格受让中国恒天所持恒天海龙

200,000,000

股股份

，

占恒天海

龙总股本

23.15%

。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兴乐集团协议受让取得中国恒天所持恒天海龙

200,000,000

股股份

，

占恒天

海龙总股本

23.15%

。

权益变动完 成之日

、

@

本 次交 易

完成之日

指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恒天海龙

200,000,000

股股份过户完成之日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

格式准则第

16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

》。

《

监管指引第

4

号

》

指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第二节 承诺与声明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担任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

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第15号》、《格式准则第16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财务顾问就本次兴乐集团披露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

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一、财务顾问承诺

根据《收购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格式准则第15

号》、《格式准则第16号》的要求，本财务顾问在此特作如下承诺：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并保证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告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3、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确信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4、有关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已提交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获得通过，同意出具此专业意

见；

5、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

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行为；

6、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已订立持续督导协议。

二、财务顾问声明

1、本财务顾问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

控制人已向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

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 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3、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

何责任。

4、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就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

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5、本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及其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的简要说明

（一）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为：中国恒天向兴乐集团转让其持有的恒天海龙2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以下简称“目标股份” ）。 经双方协商，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9号），并考虑到恒天海龙停牌前30个

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上述交易双方进行的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19元/股。 为

此，兴乐集团需向中国恒天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人民币1,038,000,000元。

《股份转让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

1、股份转让价格及总价款

1-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征集公告， 本次交易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19元/股，

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038,000,000元（大写： 人民币壹拾亿叁仟捌佰万元整）（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价款” ）。

1-2�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1-2-1� �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兴乐集团应支付上述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30%， 共计人民币311,400,000元， 兴乐集团已支付的缔约保证金25,000,000元可以用于冲抵上述款

项；

1-2-2� �双方确认并同意，于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批复同意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兴乐集团应支付完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70%，共计人民币726,600,000元。

2、股份的交割

中国恒天在收到兴乐集团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款后， 各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目标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中国恒天应配合将目标股份顺

利过户予兴乐集团。

3、税费和费用的承担

双方各自承担其根据本协议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律师、审计

师、证券公司的费用；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国家未做规定的按照公平

合理原则各自承担。

4、关于要约收购义务的约定

兴乐集团承诺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所述股份登记过户时，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恒天海龙任何股

份。 若因兴乐集团违反承诺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后兴乐集团持有恒天海龙的股份超过30%，兴乐集团将因

此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若该情形出现，则本次股份转让不得实施，兴乐集团将就因此对中国恒天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5、《股份转让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之日（以相关批复文件的签发日期为

准）起生效。

（二）本次转让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兴乐集团承诺，对其本次受让取得的200,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15%），自本次交

易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三）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的最终批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兴乐集团尚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兴乐集团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若发生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时，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相关

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的简要介绍

本财务顾问核查了兴乐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近三年财务报表及近一年

审计报告、企业相关说明（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行政及刑事处罚、是否控制其它

上市公司或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况等）。 根据上述资料，兴乐集团的简要介绍

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乐清市柳市镇后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

虞文品

注册资本

：

30,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

330382000103079

组织机构代码

：

74632064-1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浙税联字

330382746320641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线电缆及附件

、

电缆桥架

、

母线槽

、

电力金具

、

铜铝杆

、

电磁线

、

高分子材

料

、

电缆材料

、

冷热缩材料

、

绝缘制品

、

高低压电气

、

开关

、

高低压成套设备

、

变压器

、

电子元

件

、

仪器仪表

（

不含计量器具

）、

电工机械

、

塑料机械

、

化工机械

、

液压件研究开发

、

技术服务

咨询

、

制造

、

销售

、

安装

；

电力工程项目咨询

、

设计

、

施工及总承包服务

；

电线电缆

、

机电产

品

、

机械设备租赁

；

房地产投资

、

实业投资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企业形象策划

（

不含

广告

）；

白银饰品

、

黄金饰品

、

铂金饰品

、

贵金属

（

不含稀有金属

）

销售

。

经营期限

：

2002

年

03

月

28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后街工业区昌盛路

17

号

通讯方式

：

0577－6277212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虞文品

9,990.00 9,990.00 33.30%

2

虞一杰

4,680.00 4,680.00 15.60%

3

叶根金

3,400.00 3,400.00 11.33%

4

屠甘媚

2,850.00 2,850.00 9.50%

5

上海兴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20.00 2,220.00 7.40%

6

林岩林

1,680.00 1,680.00 5.60%

7

朱松奶

1,490.00 1,490.00 4.97%

8

陈小洋

840.00 840.00 2.80%

9

朱丰美

760.00 760.00 2.53%

10

林广法

710.00 710.00 2.37%

11

戴本旺

280.00 280.00 0.93%

12

冯江平

280.00 280.00 0.93%

13

何可仁

240.00 240.00 0.80%

14

郑理

220.00 220.00 0.73%

15

童亦成

180.00 180.00 0.60%

16

金孝荣

150.00 150.00 0.50%

17

郑学清

30.00 30.00 0.1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上海兴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虞文品持股50%，屠甘媚持股

30%，郑小燕持股10%，童亦成持股1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兴乐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虞文品先生。

虞文品先生，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供职于乐清市电信局、现任

兴乐集团董事长、总裁。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说明

兴乐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兴乐集团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虞文品先生控制

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范围

上海兴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投资

乐清汇聚投资有限公司

500

万元 投资

温州融易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电子商务

温州山海之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00

万元 电子商务

浙江兴乐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00

万元 电子商务

上海兴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万元 电子商务

黄山兴乐铜业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电线电缆生产销售

黄山兴乐铜材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铜杆贸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业务及财务情况

1、最近三年业务经营情况

兴乐集团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产品涵盖裸导体和裸电线、电磁绕组线、

架空导线、电力电缆、新能源电缆、船泊海工电缆、固定布线、通用橡套电缆、矿用电缆、电气装备电缆、特

种电缆等十多大类。

2、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38,908.48 210,064.61 229,411.82

净资产

58,465.48 49,048.18 50,006.95

资产负债率

75.53% 76.65% 78.20%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30,886.00 103,392.30 103,695.96

净利润

9,482.41 1,217.13 1,507.33

净资产收益率

16.22% 2.48% 3.01%

注：1）资产负债率为合并口径，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2）2014年度财务数据引自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京会兴审字第

14020090号审计报告；2012及2013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规经营情况说明

最近五年，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情况如下：

2013年12月9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兴乐集团、兴乐电缆诉被告江苏吉隆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隆宝公司”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2013】宿中商初字第0182

号），判决被告吉隆宝公司于此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兴乐集团代偿款250万元和违约金（以250万

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并驳回原告兴乐集团、兴乐电缆其他诉讼请求。 对此判决结果，兴乐集团和兴乐电缆均表示不服，

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法院2014年7月14日做出终审判决（【2013）】苏商终字第0210号）：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4年9月19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兴乐集团诉被告吉隆宝公司、杨相敖、阮坚荣、

张怀傲、骆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2014】宿中商初字第0004号），判决被告吉隆宝公司、

杨相敖、 阮坚荣自此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兴乐集团代偿款71193030元和违约金500万元，并

驳回原告兴乐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4年10月8日，吉隆宝公司已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该案件还未开庭审理。

经原告兴乐集团申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5日就原告兴乐集团诉被告吉隆宝

公司、杨相敖、阮坚荣、张怀傲、骆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做出财产保全裁定（【2014】宿中商初字第0004

号），裁定保全被告吉隆宝公司开发的位于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555号香格里拉小区的36、37号楼

的商住房和门市房（保全限额为59811840元），兴乐集团为此提供现金572万元及宿迁市金田塑业有限

公司的资信做担保。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内，兴乐集团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任职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拥有境外

永久居留权

虞文品 董事长

、

总裁

33032319700315****

中国 温州 否

金孝荣 副总裁

33032319620729****

中国 温州 否

倪海鸥 副总裁

33030219591126****

中国 温州 否

费春其 副总裁

32052519761123****

中国 吴江 否

于景丰 副总裁

23010719610120****

中国 上海 否

陈小洋 副总裁

33032319761112****

中国 温州 否

林岩林 董事

33032319570125****

中国 温州 否

童亦成 董事

33010419800105****

中国 温州 否

屠甘媚 董事

33032319430307****

中国 温州 否

叶根金 董事

33252819630424****

中国 松阳 否

徐永忠 监事

33071919690326****

中国 兰溪 否

郑理 监事

33038219811024****

中国 温州 否

朱松奶 监事

33032319471029****

中国 温州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均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兴乐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虞文品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未存在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四节 基本假设

提请广大投资者和有关各方注意，本财务顾问意见的有关分析基于以下假设：

一、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各方所处行业的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变

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各方提供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

四、本次权益变动各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项合同协议得到有效批准并得以充分履行；

五、本次权益变动能够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核准，不存在其他障碍，并能及时完成；

六、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第五节 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一、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遵循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从财务

顾问角度对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内容、方式等提出了必要的建议。

根据对兴乐集团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进行认真核查，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兴乐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向本财务顾问出具关于所提供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

诺函，承诺为本财务顾问出具本核查意见提供的一切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在对兴乐集团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和认真阅读兴乐集团提供的相关资料的

基础上，本财务顾问认为：兴乐集团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收

购办法》和《格式准则第15号》、《格式准则第16号》的要求。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受让股权目的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受让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择机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

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经核查并经兴乐集团出具文件确认，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明确、理由充分，未发现上

述交易目的存在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实力及诚信记录等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兴乐集团为一家依据《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基本信息详见“第三节本次权益

变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的简要介绍” 。

兴乐集团书面确认，其未存在以下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行：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经查阅兴乐集团的审计报告与财务报表，《企业信用报告》以及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

信用监管评价报告》，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情况及符合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本财务顾问认为：兴乐集团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情

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履约能力的核查

经核查兴乐集团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和《出资意向函》，以及兴乐

集团出具的《关于支付能力的声明与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兴乐集团具备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履

约能力。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关于具备规范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说明》，兴乐集团表示，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具备多年的电线电缆行业丰富的从业经验，兴乐集团亦将督促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掌握证

券市场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熟悉上市公司管理制度具体规则与运用要求，也将

聘请具有承销、保荐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同时，经核查，兴乐

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最近5年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情形，且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经核查，除了“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的简要介绍”之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规经营情况说明”所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兴乐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亦

不涉及其他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经查阅兴乐集团历年工商登记文件、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兴乐集团最近五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

综上，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管理能力的说明》，本财务顾问

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能力的核查

经查阅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本财务顾问认为：除本核查意见“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情况说明” 之“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的简要说明” 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协议约定义务外，兴乐集

团在《股份转让协议》中不存在承担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形。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诚信记录的核查

经查阅兴乐集团的《企业信用报告》，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用监管评价报告》、工

商、税务、质监等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兴乐集团的确认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最近五年内，兴乐集团没有受

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诚信记录良好；除了“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之“二、信息披露义

务人情况的简要介绍”之“（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规经营情况说明” 所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兴

乐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不涉及其他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辅导与督促情况

兴乐集团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兴乐集团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并做好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续

督导工作。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的核查

兴乐集团的股权结构控制图见本核查意见“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说明” 之“二、信息披露

义务人情况的简要介绍” 。

经查阅兴乐集团注册登记资料以及其内部决策的相关文件，本财务顾问认为：兴乐集团在其编制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与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一致，且未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

的情形。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查阅兴乐集团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其出具《关于支付能力的声明与承诺》，本次权益

变动，兴乐集团共需支付约10.38亿元以取得上市公司200,000,000股股份，其中，股份转让款30%来源

于自有资金，另70%由公司通过银行借贷等合法方式筹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已取得两家银行的出资意向函：

（1）201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向中国恒天出具《出资意向函》，若兴乐集

团被正式确定为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并与中国恒天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其有意向兴乐集团提

供4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2）2015年3月30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向中国恒天出具《出资意向函》，若兴乐

集团被正式确定为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并与中国恒天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且该项目经银行审

批通过，其有意向兴乐集团提供8.5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同时，经兴乐集团出具承诺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

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未来若有相关计划或安排，兴乐集团将依照监管机构的要求依法履行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支付的资金来源合法，本次交易支付的资金安排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兴乐集团亦承诺对通过银行借贷等合法方式筹集将依法履

行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本次交易是否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核查

经核查《股份转让协议》，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对价为现金支付，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证

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形。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2015年3月25日，兴乐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兴乐集团受让中国恒天持有的恒天海龙20,000.00万股

股份。经查阅兴乐集团的股东会决议，本财务顾问认为：兴乐集团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审议和批准程序。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核查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财务顾问对兴乐集团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核查如下：

（一）对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兴乐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择机向上市公司注入

优质资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尚未确定具体的重组计划。 兴乐集团将在资产注入时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进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确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对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兴乐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根据自身战略适时启

动注入资产重组筹划，将兴乐集团电线电缆相关的主业资产和旗下其他优质资产置入上市公司，以恢复

和增强恒天海龙持续发展能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尚未形成重组计划。兴乐集团将在重组

计划形成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确

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行

使股东权利，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对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必要安排。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兴乐集团尚未确定拟更换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人选，且尚未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兴乐集团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确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修改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兴乐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及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进行合理修改，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

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确实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兴乐集团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暂无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

政策的计划。 如果根据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或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兴乐集团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兴乐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

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十、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兴乐集团已出具了《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兴乐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

将保持相互独立性，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规定。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与恒天海龙未存在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情形。 为避免同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兴乐集团已出具了《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兴乐集团与恒天海龙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规范与恒天海龙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兴乐集团已出具了《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十一、对在收购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及是否在收购价款之外还作出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请详见“第五节财务顾问意见” 之“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实力及诚信记录等情况的核

查” 之“（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能力的核查” 。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的核查

经查阅兴乐集团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以及其出具的声明，本财务顾问认为，除本次权益变动外，兴

乐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未存在以下交易情况：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前述交易按累计金额计算）。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三、对收购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兴乐集团及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兴乐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兴乐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停牌日（2014年12月12日）前六个月内（即2014年6月12日

至2014年12月12日）没有买卖恒天海龙股票的情况。

十四、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兴乐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对兴乐集团的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

易、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的股份的情况等进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符合《收购办法》、《格式准

则第15号》、《格式准则第1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兴乐集团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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